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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666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

2026-018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或“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持有本公司股份1,102,

104,34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4.63%，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前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40,

000,000股，占其持股比例的39.92%。 本次解除440,000,000股质押后，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所持本公司股份全部为非质押股份。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通知，集团质押给河南平

煤神马集团产业转型发展基金的股权已办理完成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440,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9.9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82%

解除质押时间 2026年4月1日

持股数量 1,102,104,349股

持股比例 44.6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公司暂无计划将解质股份用于后续质押。

二、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

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

603322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

2026-012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梁建华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4,40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5.48%，本次解除质押3,588,316股，剩余质押股份13,271,684股。

●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408,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49%；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

份13,271,684股，占其合计持股总数的54.37%，占公司总股本的8.42%。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控股股东梁建华先生质押的

公司部分股份完成了解除质押，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梁建华

本次解质股份 3,588,316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4.7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28%

解质时间 2026年4月1日

持股数量 24,405,000股

持股比例 15.4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3,271,684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4.38%

剩余被质押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8.42%

控股股东本次解质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量

（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梁建华 24,405,000 15.48% 16,860,000 13,271,684 54.38% 8.42%

梁刚 2,800 0.00% 0 0 0.00% 0.00%

梁益钧 600 0.00% 0 0 0.00% 0.00%

合计 24,408,400 15.49% 16,860,000 13,271,684 54.37% 8.42%

注：以上表格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

2026-014

转债代码：

113605

转债简称：大参转债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6年3月31日，累计有365,000元“大参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份，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0.0260%；累计转股数量6,414股，累计转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0.001%。

●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404,635,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99.9740%。

● 2026年第一季度并无新增转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0]1981号文核准，于2020年10月22日公开发行了14,05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40,5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

定书【2020】370号文同意，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11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债券简称“大参转债” ，债券代码“113605” 。

（二）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

1、转股日期：公司本次发行的“大参转债”自2021年4月2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2、转股价格：根据《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大参转债” 在本

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2020年12月23日， 公司完成了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

价格由83.85元/股调整为83.71元/股。

2021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除

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10日。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

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83.71元/股调整为69.09元/股。

2021年10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向22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6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限制

性股票登记日为2021年11月29日。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

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69.09元/股调整为69.05元/股。

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

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

价格由69.05元/股调整为57.13元/股。

2023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

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

价格由57.13元/股调整为47.11元/股。

202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拟以实施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

登记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31元(含税)。 由于公司派发现金

股利，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47.11元/股

调整为46.8元/股。

2024年9月18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

减回购部分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31元(含税)。

由于公司派发现金股利，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

价格由46.8元/股调整为46.49元/股。

根据公司于2024年11月18日召开的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

向下修正“大参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及相关授权，公司董事会于同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向下修正“大参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

将“大参转债” 转股价格由46.49元/股向下修正为18元/股。

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部

分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31元(含税)。 由于公司

派发现金股利，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8

元/股调整为17.69元/股。

202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

减回购部分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34元(含税)。

由于公司派发现金股利，需对“大参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 的转股

价格由17.69元/股调整为17.35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转股情况

2021年4月28日至2026年3月31日，累计有365,000元“大参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份，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0.0260%，累计转股数量6,414股，其中2026年第一季度并无新增转

股。

（二）未转股情况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404,635,000元，占可转债发

行总量的99.974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25年12月31日）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2026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0 - 0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138,848,067 0 1,138,848,067

总股本 1,138,848,067 0 1,138,848,067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0-81689688

公司邮箱：DSL1999@dslyy.com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

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6-009

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权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2026年4月2日，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

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水务集团公司” ）书面通知，因优化国有资

本布局结构，推进国有资产合理配置，公司实际控制人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城投集团公司” ）将其持有的市水务集团公司80%股权无偿

划转至武汉信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城集团公司” ）。

信城集团公司为市城投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划转前持有市水务集团公司

20%股权，划转完成后，信城集团公司将持有市水务集团公司100%股权，为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市水务集团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市城投集团公司。

二、本次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情况

市城投集团公司与信城集团公司已于2026年4月1日就该股权划转事项签署 《国

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尚待办理相应的国有股权变更登记与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

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

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0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27日披露了《北京首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

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6-019），公司正在筹划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根据相关规定，经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首钢股份，证券代码：000959）自2026年3月27

日开市起停牌。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开展尽职调查、本次交易方案论证等相关工作，公司股

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本次交易进展情况的公告。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的文件并申请股票复牌。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以各方进一步签署的交易文件为准。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

的内部决策程序，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

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2026-018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珠海市珠西农产品供应链

有限公司

11%

股权并对其增资暨

关联交易的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广东省珠汇西通农产品流通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珠西基金” ）共同投资“珠西海吉星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 项目，

实施方式为公司与珠西基金共同收购珠海市市场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珠海市珠西

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的100%股权，交易价格合计为1,

000,052.78元，其中，珠西基金出资890,046.97元收购项目公司89%股权，公司出资

110,005.81元收购项目公司11%股权。 在完成收购后，公司与珠西基金按持股比例对

项目公司实施增资，其中，珠西基金增资48,861万元，公司增资6,039万元。 增资完成

后，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55,000万元，公司持有项目公司11%股权。 2026年3月27日，

公司与相关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增资协议》 及《合作协议》。 （详见公司于

2026年3月3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的公告）

2026年4月1日，项目公司已完成上述股权收购和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789

证券简称：鲁抗医药 公告编号：

2026

一

011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关于注射用苯唑西林钠 （以下简称 “该药品” ） 的 《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

2026S00837、2026S00838），该药品批准注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证书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注射用苯唑西林钠

剂型：注射剂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63702、国药准字H20263703

药品标准：YBH34312025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生产企业：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研发及市场情况

苯唑西林钠是耐青霉素酶青霉素， 在青霉素敏感微生物活跃增殖状态下通过抑制细

菌细胞壁的生物合成发挥杀菌作用。对青霉素的耐药性可能由于β-内酰胺酶对β-内酰

胺环的破坏，青霉素对靶点的亲和力改变，或者渗透到目标区域的抗生素浓度降低。 对苯

唑西林耐药提示对其他β-内酰胺类抗菌素均具有耐药性， 除了新开发的对甲氧西林耐

药金黄色葡萄球菌仍有效的药物。

经查询，该药品国内现有19家企业通过一致性评价或按新注册分类仿制药获批。 根

据PDB�数据显示，注射用苯唑西林钠2025年国内样本医院销售额11.27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注射用苯唑西林钠的研发投入约为523万元人民币（未经

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注射用苯唑西林钠批准注册，为公司提高市场竞争力提供有效助力。 由于药品销售

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

*ST

华闻 公告编号：

2026-006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6年2月26日，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闻集

团” ）收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口中院” 或“法院” ）送达的《民事

裁定书》[（2024）琼01破申70号]，裁定受理公司债权人三亚凯利投资有限公司对公司的

重整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法院

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及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复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02）。

2026年2月28日，公司收到海口中院送达的《决定书》[（2026）琼01破16号]，指定华

闻集团清算组担任公司管理人。 2026年3月2日， 公司收到海口中院送达的 《复函》

[（2026）琼01破16号之二]及《决定书》[（2026）琼01破16号之一]，海口中院同意公司在

重整期间继续经营，并准许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6年3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法院指定管理人并同意公司

在重整期间继续经营及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2026年2月28日， 管理人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s://pccz.court.

gov.cn）向公司债权人发出债权申报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6年3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启动重整阶段债权申报及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公司于2026年4月2日收到管理人发来的《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公

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

规定，现将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相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及方式

华闻集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6年4月9日上午9时30分在“律泊智破会议系统

（https://huiyi.lawporter.com/）” 以网络会议形式召开。

二、参会人员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三、会议议程

（一）指定债权人会议主席；

（二）管理人作执行职务的工作报告；

（三）管理人作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

（四）审计机构、评估机构作工作情况说明；

（五）管理人将债权审查结果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

（六）合议庭宣读临时确定债权额《决定书》；

（七）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报告《管理人报酬方案》；

（八）债权人会议表决《预重整期间共益债务融资议案》。

前述为暂定会议议程，根据会议需要届时可能进行适当调整，具体会议议程以“律泊

智破会议系统” 上的《会议议程》为准。

四、会议表决方式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享有表决权。 债权尚未确定的债权人，除人

民法院能够为其行使表决权而临时确定债权额的外，不得行使表决权。在本次会议中，因海

口中院暂未裁定确认有关债权，故各债权人暂按海口中院临时确定的债权额行使表决权。

（二）登录债权人会议且享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在管理人开启表决后，即可进行投票

表决，表决分为“同意”“反对”两个选项，债权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投票（在以上

两个选项中择一选取），如未投票，视为弃权处理，债权人需谨慎选择，超出规定时间的不

可进行线上投票操作。

（三）本次网络投票于2026年4月9日9时30分开始，至2026年4月9日17时网络投票

通道关闭，债权人在此期间登录债权人网络会议的债权人会议端口并进行网络投票的，均

视为参会并有效表决；除测试时间外，债权人登录债权人网络会议的债权人会议端口但未

进行网络投票的，则视为弃权处理。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如提请本次债权人会

议审议的《预重整期间共益债务融资议案》由参会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

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则该议案即为通过。债权人在

预重整期间作出的“同意” 的表决意见对其具有拘束力，且将自动顺延至本次表决，该等

债权人不再对该议案进行重复表决。

具体表决方式及规则以“律泊智破会议系统” 上的《会议须知》为准。

五、风险提示

（一）本次债权人会议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二）海口中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但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

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公司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9.4.18条第（八）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三） 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以下简称

“海南证监局” ）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5〕1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8.1条第（八）项、第9.1.5条以及新旧规则适用的衔接

安排第七条，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就行政处罚决定

所涉事项对相应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重述，但海南证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5〕1号）之日（即2025年4月22日）起尚未满十二个月。

（四）由于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22年至202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

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24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

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公司股票被叠加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2024年度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

大不确定性”段落涉及事项的影响暂未消除。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

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公告；

（二）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材料。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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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情况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常伟先生的辞职报告。常伟

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向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

员职务。 根据相关规定，常伟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

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常伟

董事、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2026年4月2日 2028年1月21日 工作变动 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常伟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

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常伟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并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公司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董事补选程序。

公司董事会对常伟先生在任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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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下属子公司五矿发展（上海）有限责任公司获得政府补助650万元，为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4.02%。

二、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为与收益相关的补助，预计增

加公司2026年度收益650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6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519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公告编号：临

2026-007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1/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预计回购金额 人民币15亿元（含）～人民币30亿元（含）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794,176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634%

累计已回购金额 1,112,118,415.55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22.60元/股～1,499.74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并于2025年12月25日披露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司将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不超过1,863.67元/股（含），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回购股份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3月，公司累计回购股份221,6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177%，购买的最高价为1,

425.48元/股、最低价为1,391.53元/股，支付的金额为311,095,111.17元。截至2026年3月底，公司已累

计回购股份794,1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634%，购买的最高价为1,499.74元/股、最低价为1,

322.6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112,118,415.55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

600927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公告编号：

2026-011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6/5，由公司董事长黄志明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6月30日~2026年6月29日

预计回购金额 0.5亿元~1亿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93.37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02%

累计已回购金额 4,499.317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74元/股~16.4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3日，2025年6月30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

票，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18.63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0.5亿元（含）且

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含），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5日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4），2025年7月1日披露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8） 及2025年7月10日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5-04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回购股份的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3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70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48%，购

买的最高价为14.84元/股、最低价为13.74元/股，支付的金额为9,998,300元（不含交易手续费）。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普通股2,933,7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0.202%， 回购的最高价为16.48元/股、 最低价为13.74元/股， 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44,

993,171元（不含交易手续费）。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证券代码：

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

2026-9

转债代码：

127083

转债简称：山路转债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累计转股情况：自可转债转股期起始日（2023年10月9日）至2026年3月31日，“山

路转债” 累计已转股金额为106,100.00元，累计转股数为13,35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为0.0009%。

2、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山路转债” 金额为4,

835,893,900.00元，占“山路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78%。

3、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山路转债” 转股金额为3,

000.00元，转股数为393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现将2026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

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8号）的核准，公司于2023年3月24日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8,36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期限6年，发行总

额为483,600.00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关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

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通知》（深证上〔2023〕332号）同意，公司发行的483,600.00万

元可转债自2023年4月26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 “山路转债” ， 债券代码

“127083” ，上市数量4,836万张。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3年3月30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2023年10月9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9年3月23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及其调整情况

1.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8.17元/股。

2.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月29日起由

原来的8.17元/股调整为8.0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露

的《关于2022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3.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7月16日起由

原来的8.01元/股调整为7.8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露

的《关于2023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4.因公司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10月23日起

由原来的7.83元/股调整为7.8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7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

露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5.因公司实施2024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12月25日

起由原来的7.81元/股调整为7.8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披露的《关于2024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6.� 2025年7月，公司回购股份完成注销，根据《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7月4日起由原来的7.80元/

股调整为7.8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关于回购股

份注销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7.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7月17日起由

原来的7.81元/股调整为7.6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露

的《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8.因公司实施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10月24日起

由原来的7.64元/股调整为7.6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8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

露的《关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9.因公司实施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可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12月24日

起由原来的7.62元/股调整为7.6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披露的《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6年第一季度，“山路转债” 因转股减少30张 （因转股减少的可转债金额为3,

000.00元），转股数量为393股。 截至2026年3月31日，剩余可转债张数为48,358,939张

（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4,835,893,900.00元），未转换比例为99.9978%。公司2026年第一

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2025年12月31日）

期间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2026年3月31日）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可转债转股

（股）

其他（股）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一、 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03,094,245 6.64 103,094,245 6.64

二、无限售流通股 1,449,346,823 93.36 +393 1,449,347,216 93.36

三、总股本 1,552,441,068 100.00 +393 1,552,441,461 100.00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更多“山路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或拨打公司投资者咨询电话0531-68906079。

四、备查文件

1、发行人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山东路桥)；

2、发行人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山路转债)。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0104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6－02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3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上汽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66,

889

79,

114

-15.

45%

184,

953

239,

044

-22.

63%

68,

000

90,

000

-24.

44%

189,

940

228,

150

-16.

75%

上汽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49,

692

53,

920

-7.

84%

121,

275

126,

075

-3.

81%

50,

022

43,

820

14.15

%

121,

306

108,

997

11.29

%

上汽集团

乘用车分公司

90,

384

68,

487

31.97%

236,

123

159,

118

48.39%

91,

075

67,

839

34.25

%

229,

963

163,

782

40.41

%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106,

537

153,

941

-30.

79%

297,

022

365,

162

-18.

66%

121,

690

148,

000

-17.

78%

327,

719

353,

000

-7.

16%

上汽大通

汽车有限公司

26,

000

20,

385

27.54%

58,

573

50,635 15.68%

26,

019

20,

011

30.02

%

59,

297

51,896

14.26

%

智己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6,171 2,067

198.55

%

16,

120

6,459

149.57

%

7,187 3,100

131.8

4%

13,

851

7,035

96.89

%

上汽正大

有限公司

877 2,529

-65.

32%

877 5,574

-84.

27%

2,221 2,830

-21.

52%

5,054 6,053

-16.

50%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

印尼有限公司

1,262 1,894

-33.

37%

4,957 5,338

-7.

14%

1,220 2,025

-39.

75%

4,344 5,081

-14.

51%

捷仕达名爵汽

车

印度有限公司

5,451 5,808

-6.

15%

16,

974

15,397 10.24% 6,528 5,500

18.69

%

16,

329

13,957

17.00

%

其他 2,073 2,582

-19.

71%

5,033 6,582

-23.

53%

1,908 2,617

-27.

09%

4,945 6,899

-28.

32%

上汽集团整车

合计

355,

336

390,

727

-9.

06%

941,

907

979,

384

-3.

83%

375,

870

385,

742

-2.

56%

972,

748

944,

850

2.95%

其中：新能源汽

车

104,

259

124,

388

-16.

18%

270,

791

280,

961

-3.

62%

113,

101

125,

710

-10.

03%

269,

817

272,

950

-1.

15%

出口及海外基

地

118,

967

82,

215

44.70

%

321,

980

220,

244

46.19%

121,

346

82,

339

47.37

%

324,

899

219,

026

48.34

%

注1：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未经审计确认，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

准。

注2：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产销数据包含跃进品牌。

注3：其他主要含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南京依维柯汽车有

限公司等。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3日


